浙江工业大学科技项目直接经费预算调整
审批/备案表
	预算调整事项
	       审批                备案

	项目名称
	

	项目来源
	例：国家重点研发计划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

	经费本编号
	

	所在学院（部门）
	

	项目立项批号
	
	项目起止时间
	

	项目负责人
	
	联系手机
	

	预算调整情况说明：
1、设备费调增或变更设备请选择审批事项，并说明调增或变更购置设备型号、价格等详细理由，由各学院（部门）审核后报科研院审批。
2、其他变更请选择备案事项，由项目负责人自行测算后报计财处备案调整。
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年  月  日

	预算科目名称
	原预算数
	调整后预算数
	调整额（调减在调整额前加“-”）

	直接费用合计
	
	
	

	1. 设备费
	
	
	

	  2. 业务费
	
	
	

	  3. 劳务费
	
	
	

	**预算调整备案无需所在学院（部门）、科研院审批，可直接交计财处办理。

	学院（部门）意见：
部门盖章
年  月  日
	科研院意见：
  部门盖章
年  月  日
	计财处意见：
   部门盖章
年  月  日


注：1、预算调整审批办结后项目负责人、科研院、计财处各留存一份。
2、预算调整备案办结后项目负责人和计财处各留存一份。
